
株洲市教育局涉企现场检查清单（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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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行政检查



	学历教育机构
安全、常规管 理及办学规范 的检查
中小学、幼 儿园、民办非
区公安分 局、区交 通局、区 文旅委、





定期检查

制，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加强管理，及时消除隐患，预防发生事故。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定期对学校校舍安全进行检查；对需要维修、改 造的，及时予以维修、改造。学校不得聘用曾经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剥夺 政治权利或者其他不适合从事义务教育工作的人担任工作人员。 5.《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试行）》（公治〔2015〕168号）
	行政检查

学历教育机构
安全、常规管 理及办学规范 的检查


	对中小学、幼 儿园、民办非

	对教育、教学秩序

	是
	
公安 局、交通运输局、文旅广体局、卫健委
、市场监管局、民 政局可联 合检现场
	定期检查
（1次/年）日常巡查
	1.《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23号）
第四十七条教育、公安、司法行政、建设、交通、文化、卫生、工商、
质检、新闻出版等部门应当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部署学校安全
管理工作，依法维护学校周边秩序；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听取学校和
社会各界关于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2.《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23号）
第四十四条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组织负责安全管理的主管人员、学校校长
、幼儿园园长和学校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人员，定期接受有关安全管理
培训。
3.《义务教育法》第二十四条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安全制度和应急机
制，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加强管理，及时消除隐患，预防发生事故。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定期对学校校舍安全进行检查；对需要维修、改 造的，及时予以维修、改造。学校不得聘用曾经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剥夺 政治权利或者其他不适合从事义务教育工作的人担任工作人员。
4.《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试行）》（公治〔2015〕168号）
第十六条属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将学校安全防范系统纳入建设规划，加强日常巡查、指导、检查，协调相关部门加大安全防范投入，共同做好学校安全工作。（一）指导学校建立健全并认真执行校园安全防范管理制度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制定学校安全工作考核目标，并纳入教育督导评估 体系。（二）定期组织专项督导，每学期至少深入学校开展1次全面的安 全工作检查，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安全专项督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 整改。（三）指导、监督学校贯彻落实《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建立健 全校车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校车安全管理责任,组织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教 育。（四）指导学校按照《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中小学 幼儿园应急疏散演练指南》开展安全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每名学 生至少每月接受1次专题安全教育，每学期至少召开1次以安全为主题的 家长会。（五）加强教师队伍管理，落实《中小学校岗位安全工作指南》，将安全工作纳入新进教师入职培训内容。（六）责任督学要对学校 及周边安全情况实施经常性督导，发现危及师生安全的重大隐患，应及 时督促学校和相关部门处理。 
5. 《义务教育法》第八条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对义务教育工作执行法 律法规情况、教育教学质量以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等进行督导，督 导报告向社会公布。 
6.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23号） 第五十九条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每年1月31日前向国务院教育行政部 门书面报告上一年度学校安全工作和学生伤亡事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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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行政检查



	学历教育机构
安全、常规管 理及办学规范 的检查
中小学、幼 儿园、民办非
区公安分 局、区交 通局、区 文旅委、





定期检查

制，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加强管理，及时消除隐患，预防发生事故。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定期对学校校舍安全进行检查；对需要维修、改 造的，及时予以维修、改造。学校不得聘用曾经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剥夺 政治权利或者其他不适合从事义务教育工作的人担任工作人员。 5.《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试行）》（公治〔2015〕168号）
	行政检查

学历教育机构
安全、常规管 理及办学规范 的检查


	对中小学、幼 儿园、民办非

	对教育、教学秩序

	是
	
公安局、交通运输局、文旅广体局、卫健委
 市场监管 局、民 政局可联 合检现场
	定期检查
（1次/年）日常巡查
	[bookmark: _GoBack] 7.《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23号） 第六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公安、司法行政、建设、交通、文 化、卫生、工商、质检、新闻出版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依法负责 学校安全工作，履行学校安全管理职责。第七条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安 全工作履行下列职责：（一）全面掌握学校安全工作状况，制定学校安 全工作考核目标，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检查指导，督促学校建立健全 并落实安全管理制度；（二）建立安全工作责任制和事故责任追究制，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指导学校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三）及时了解 学校安全教育情况，组织学校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生安全教育，不断提高 教育实效；（四）制定校园安全的应急预案，指导、监督下级教育行政 部门和学校开展安全工作；（五）协调政府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做好 学校安全管理工作，协助当地人民政府组织对学校安全事故的救援和调 查处理。教育督导机构应当组织学校安全工作的专项督导。





	



